
基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工作评价细则

评价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评价

项目
	评价要素
	分值
	评价内容
	得  分

	
	
	
	
	自 评

得 分
	审 评

得 分

	1

监督组织
	1.1工作保障
	6
	有工作人员和办公场所、公布联系方式，少一项扣2分。
	
	

	2

监督制度
	2.1工作制度
	10
	建立健全联系职工、监督流程、信息报送、调查处理、情况反馈等制度，少一项扣2分。
	
	

	
	2.2工作记录
	9
	建立规范完整的工作记录，包括日常工作、活动开展、个案监督等情况，少一项扣3分。
	
	

	3

监督活动
	3.1日常工作
	8
	认真排查劳动关系矛盾隐患、正常开展监督检查活动、督促涉及职工利益的重大事项履行民主程序、对职工权益落实情况进行监督，少一项扣2分。
	
	

	
	3.2专项活动
	12
	开展劳动用工评估改进活动、落实整改措施、及时办理上级工会交办的监督事项，少一项扣4分。
	
	

	4

实施监督情况
	4.1
劳动合同
	4.1.1合同签订
	2
	发现不签合同情况，酌情扣1-2分。
	
	

	
	
	4.1.2合同内容
	1
	合同内容不规范、关键内容缺失不得分。
	
	

	
	
	4.1.3合同履行
	2
	合同履行、变更、解除、终止有一项不合法扣1分，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
	
	
	4.1.4建立名册
	2
	规范建立职工名册、依法进行劳动用工备案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4.2
集体合同
	4.2.1集体协商
	2
	建立集体协商制度、定期就涉及职工利益重大事项开展集体协商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4.2.2合同签订
	1
	未规范签订集体合同扣1分。
	
	

	
	
	4.2.3合同履行
	2
	对集体合同履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、每年至少将集体合同履行情况向职工代表大会（职工大会）报告一次、集体合同履行到位，少一项扣1分，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
	
	4.3

工资福利
	4.3.1工资协商
	2
	建立职工工资协商共决和正常增长机制、最低工资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4.3.2工资分配
	2
	实行同工同酬、依法落实有关福利待遇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4.3.3劳动定额
	1


	未依法确定劳动定额或者计件报酬标准的扣1分。
	
	

	
	
	4.3.4工资支付
	2
	未以货币形式按时足额支付职工工资的扣2分。
	
	

	
	4.4

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
	4.4.1工作时间
	2
	未依法执行国家法定工作时间或执行特殊工时制未经报批的扣2分。
	
	

	
	
	4.4.2加班加点
	2
	安排加班加点符合法律规定、依法足额发放加班工资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4.4.3休息休假
	1
	未依法执行休息休假制度的扣1分。
	
	

	
	4.5

劳动保护
	4.5.1安全制度
	2
	建立安全生产、职业卫生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4.5.2安全生产

条件
	2
	生产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符合国家规定、消防设施符合要求，少一项扣2分，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
	
	
	4.5.3安全培训
	2
	定期开展职工安全教育、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4.5.4职业卫生
	2
	落实职业卫生保护措施、按规定定期组织职工进行职业健康体检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4.5.5安全检查
	2
	对安全生产重点部位、重点设备和关键环节开展经常性安全检查，及时整改事故隐患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4.6
社会

保险
	4.6.1登记申报
	1
	未全员参保的扣1分。
	
	

	
	
	4.6.2五大保险
	5
	及时办理基本养老、基本医疗、工伤、失业、生育保险并足额缴费，少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4.7职工培训
	1
	未依法足额提取使用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的扣1分。
	
	


	
	4.8
劳动规章
	4.8.1制度健全


	2
	依法建立工资报酬、工作时间、休息休假、保险福利、职工培训、劳动纪律等制度，依法保存考勤记录不低于二年，少两项扣1分，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
	
	
	4.8.2内容合法
	2
	劳动规章制度与法律、法规规定抵触，有一条扣1分，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
	
	
	4.8.3程序合法
	1
	制定劳动规章制度经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讨论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、及时公示或者告知职工，少一项扣0.5分，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
	
	4.9民主管理
	2
	依法建立职工代表大会（职工大会）制度、职工代表大会（职工大会）人数及构成符合法律规定、职工代表大会（职工大会）定期召开，少一项扣1分，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
	
	4.10特殊权益保护
	4.10.1女职工
	1
	依法落实女职工经期、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权益，有一项未落实扣1分，该项分值扣完为止。
	
	

	
	
	4.10.2未成年工
	1
	安排未成年工从事禁忌劳动、未定期对未成年工进行健康检查，有一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	

	
	4.11

劳务派遣
	4.11.1招用
	2
	超过国家和省规定使用范围、比例，未依法签订用工合同，有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4.11.2工资及福利待遇
	2
	未依法实行同工同酬、福利待遇落实不到位，有一项扣1分。
	
	

	
	
	4.11.3社会保险
	1
	未依法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扣1分。
	
	

	5

加分项目
	加分项目
	
	（1）工作有创新，形成特色经验，获得上级工会会议推广、媒体宣传报道，国家级的加5分，省级的加4分，市级的加2分，县级的加1分。（2）监督有力，及时化解劳动关系矛盾隐患或提供有价值信息推动矛盾纠纷化解，特别重大影响的加5分，较大影响的加3分，一般影响的加1分。
	
	

	合计得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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